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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人”起诉离婚
法院：支持合理诉求

当婚姻中的另一半突然变成“植物人”，为何提出离婚？
法官该如何判决？

9月24日，记者从杏花岭区法院冯建军工作室了解到，近
日该院审理了一起“植物人”起诉离婚案件。

丈夫已经丧失自主意识，属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此时提出离婚背后有何
原因？2003年 12月 23日，张先生与高女
士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2021 年 1
月，张先生因突发脑出血送至医院治疗，
经抢救虽保住了性命，但成了“植物
人”。经过一年多的住院治疗，2022年 6
月，张先生出院由母亲及哥哥轮流照顾
陪护。

今年 2 月，张先生的母亲诉至小店
区法院，申请宣告张先生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并指定其担任监护人。

小店区法院于 2 月 22 日作出判决，
张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张先生母
亲为其监护人。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无法通过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
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离婚。

今年 7 月，张先生母亲聘请律师一
起来到杏花岭区法院，代儿子提交了离
婚诉状，希望法院判决解除张先生与妻
子的婚姻关系，并表示今后儿子由其监
护，并承担孙子大学期间的全部费用。

法官考虑到，简单判决准
予离婚，可能会造成双方亲属
间更大的矛盾，鉴于张先生的
身体状况和其母亲年近 80岁的
特殊情况，法官反复考虑，没有
立即同意。

开庭前，冯建军带领法官
助理武伟强，联系驻地社区网
格员、社保社会治理等相关人
员一同来到张先生家走访。

走访中，冯建军了解到张
先生的母亲是太原市某国企一
名退休职工。张先生长期下
岗，每月发几百元生活费，平日
里全靠母亲 4000元的养老金维
持家庭日常生活。

两人住在一栋年代久远的
楼房中，家里清一色的传统家
具，房间宽敞整洁，陪护设施一
应俱全。

法官同时了解到，2022年 9
月，张先生的儿子顺利考上了
理想的大学。

该案是一起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即张
先生母亲代理进行诉讼。开庭当
天，张先生母亲及代理律师与张先
生妻子如约来到法院开庭。

庭审中，张先生母亲语速缓慢
地陈述道，两口子感情不和，儿媳妇
也有离婚意向。作为儿子的法定代
理人，她同意他们离婚，不愿再让儿
子拖累儿媳妇了。

法庭上，张先生妻子言语不多，
在法官问询时，她才告诉法官，他们
夫妻的感情其实早已破裂，之前与
丈夫曾有过约定，待儿子高考后就
协商离婚，不承想意外来临，丈夫变
成了“植物人”，自己也陷入左右为
难的境地。

现在张先生的身体状况已不能
回应妻子的任何情感需求，这种情
形下，如果强令女方留下确实不公
平。接下来，法官就张先生的日常
生活安排、每月开支情况以及夫妻
共同财产等事项展开了进一步调
查。当事人双方均陈述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无夫妻共同财产，张先生
母亲自愿放弃要求儿媳妇承担其已
支出的医疗及生活必需品等各项费
用的诉求。

因此，法院判决：准许离婚。

冯建军法官表示，这起离婚案件的特殊性
在于一方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作为
原告提起了民事诉讼。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虽没
有诉讼行为能力，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但
其仍具备离婚案件的诉讼主体资格。冯建军解
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不能辨
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
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诉
讼。

人民法院在审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
案件时，既要保障当事人的离婚自由，也要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离异
后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和监护等方面的问题
作出相应的考虑和安排以后，依法作出准予当
事人双方离婚的判决。

“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能够体会到生活的
不易，尊重并理解双方各自的选择。希望双方
在今后的生活中经得起命运的磨砺，坚定且从
容地对待生活，恪守良善的婚姻家庭观。”冯建
军法官认为，法律不是冰冷的，在婚姻关系的缔
结与解除上，一定要用真心换取百姓信任。

这起案件，是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
结的首例“植物人”起诉离婚案。在走访案件过
程中，冯建军法官现场咨询社区干部为张先生
寻求救助，社区干部承诺待相关资料完善后可
帮助其申请低保待遇。

记者 陈珊 通讯员 张丽娟

男子脑出血
成“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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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准予
双方离婚

法官说法
婚姻家庭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康婷 文/摄）一边夜间巡逻，一边宣讲
防骗知识；入校开讲座揭秘电诈手法，
建立“学校带动家庭”反诈模式……连
日来，公安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开展
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织密辖区反诈
安全网，守牢群众“钱袋子”。

启动“夏季夜巡+反诈宣传”模
式。龙城派出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
治行动，组织警力在持续开展夜间巡
逻的同时，面对面、零距离向群众宣讲
反诈常识，做到夜巡、反诈两不误。在
人员密集场所，民警、辅警有针对性地
讲解了诈骗的作案手法、特点、识破方
法及防骗技巧，并通过深入分析被骗
原因，动员群众提高警惕，主动学习反
诈知识。

建立“学校带动家庭”反诈模式。

民警入校为新生做预防网络电信诈骗
专题宣传教育，采取发放宣传折页、现
场互动、“法律知识+具体案例”讲解等
方式，揭秘了粉丝群诈骗、游戏类诈
骗、网络课程退费诈骗、网络交友类诈
骗等手法。同时，叮嘱学生们时刻提
高警惕，学会自我保护，不要沉迷于网
络的“方寸之间”，应保持健康绿色的
生活方式。

开展企业财务人员反诈精准宣
防。为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企
业财务人员识骗防骗能力，民警先后
到 50 多家企业，“点对点”向 300 余名
财务人员讲解典型案例、防骗技巧，告
知大家要做到不轻信、慎转账，尤其是
遇到领导通过QQ群、微信群以文字方
式指令转账的，一律要当面或电话核
实，不要盲目转账汇款。

“花式”反诈宣传
守牢群众“钱袋”

民警入校宣讲反诈知识。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王
垚垚）一名店主准备闭店回家时，将价值
数百元的月饼礼盒放在门口，结果去了趟
卫生间回来，月饼就不见了。9 月 24 日
晚，鼓楼派出所民警调取公共视频一路追
寻，帮助店主找回了被人捡走的月饼。

当晚 7 时 48 分，鼓楼派出所综合指
挥室接到李女士报警，称其放在解放路
外文书店往南 100米处的月饼丢失。接
警后，值班民警李沁康立即带领辅警赶
到现场。经询问，李女士是附近的商户，
当时准备关店回家，临走时去卫生间，将
月饼放在了店门口的树下，没想到出来

后月饼就不见了。李女士说，丢失的是
一个月饼礼盒，价值数百元。

得知情况，民警安慰李女士不要心
急，同时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帮忙寻找。
很快，民警就发现月饼被一位路过的老
大爷捡走了。随即，民警根据视频信息
追查，最终找到了老人所居住的小区，并
通过小区保安获取了老人的联系方式。

不一会儿，老人便匆匆赶到小区门口，
将月饼物归原主。原来，老人晚上遛弯时，
注意到路边有一盒月饼，以为是别人不要
了，看着好好的丢掉挺可惜的，便将月饼捡
回了家，没想到因此闹了“乌龙”。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员 张
跃跃）9月 24日，庙前街道居民陈先生收
拾地下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支铁制气
枪，想到民警关于治爆缉枪的宣传，他马
上将枪支上交至庙前派出所。

当天上午，陈先生趁周末休息在家
整理地下室，从角落翻找到一个长长的
纸盒子，拎起来还挺重。打开一看，盒子
里装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制气枪。与家
人电话沟通后，得知这把枪应该是家中
老人留下的，因年代久远已被淡忘。想

到民警走访社区开展过治爆缉枪宣传，
陈先生意识到潜在危害性，马上主动将
枪支上交给庙前派出所。

民警对枪支进行了初步检查，枪内
没有填充子弹，暂时排除危险后，将枪支
移交上级部门妥善处置。枪支弹药属于
危爆物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属于
违法行为，连日来，庙前派出所深入摸
排、广泛宣传，积极教育引导辖区群众主
动提供线索，主动上交枪支、易燃易爆物
品，及时清除安全隐患。

民警宣传有力 居民上交枪支

日前，小店区北营街道山针社区开展“欢度国庆 喜迎中秋”文艺汇演活动。活
动汇集了歌舞、小品、器乐演奏、说唱、配乐诗朗诵和情景表演等节目，精彩的表演赢
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整场节目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展示了居民们奋发进
取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祝福，激发了大家对祖国、对家乡、对美
好生活的热爱。 周利芳 刘晓曦 摄

丢了月饼礼盒 民警帮助寻回


